
中央财政补助地方公检法司部门

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1993 年 11 月 15 日财政部发布）

第一条  为加强中央财政补助地方财政用于公检

法司部门专项经费（以下简称专项经费）的管理，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更好地为公检法司业务发展服务，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项经费是根据地方公检法司部门在一

定时期内的特殊需要和财力可能安排的带有补助性质

的一次性经费。其补助范围是地方公安、法院、检察

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在各部门“业务费开支范围”中的办

案、技术装备、“两庭”（人民法庭、审判法庭）配套

设施以及“三所”（看守所、收审所、拘留所）业务用

房修缮等方面经费。专项经费主要用于补助省级（含

计划单列市，下同）和地（市）级上述方面所需经费

（中央指定的项目除外）。

凡属补助用于上述范围的专项经费，均执行本办

法。

第三条  专项经费的申请

申请专项经费，一律由省级财政部门（或与同级

公检法司部门联合）提出专题申请报告，上级财政部

（或同时上报中央公检法司主管部门），各地、各部

门不得越级上报。申请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项目现

状、计划规模、省级财政出资情况、申请数额和项目

预期效益等。若属多渠道筹集资金的项目，还需说明

其他资金的落实情况。

第四条  专项经费的审批

中央财政对专项经费的审批，本着“突出重点、

兼顾一般”的原则，由财政部（或与中央公检法司主

管部门联合）对申请报告进行认真审查，同时，结合

本办法第六条的有关内容，采取“补助加奖励”的方

法，根据财力情况予以核定，并由财政部（或与中央

公检法司主管部门联合）下达专项经费的通知。

第五条  专项经费的使用和管理

（一）省级财政部门对专项经费必须严格管理，

单独立项核算，按照批准的用途专款专用，不准挪

用，不得任意改变和扩大使用范围。对中央指定补助

基层的专项经费要加强监督检查，抓好落实工作，保

证专项经费按时到位，切实发挥作用。

（二）如遇特殊情况必须改变专项经费用途的，

须按原申请渠道，重新向财政部（或同时向中央公检

法司主管部门）申报调整，经批准后，方可使用。未

经批准，任意改变专项经费原定用途的，中央财政对

有关地区不再给予专项经费补助。

（三）对于下达的专项经费，公检法司部门积压

半年以上未曾动用的，省级财政部门在报经财政部和

中央公检法司主管部门同意后，有权收回，并重新安

排公检法司部门的其他项目开支。

第六条  专项经费的效益考核

（一）专项经费的效益考核工作，由省级财政部

门与同级公检法司部门根据本条第二款的规定，结合

本地实际情况研究决定，分别实施。

（二）专项经费效益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

1.办案经费方面。主要考核专项经费的使用情况

及效果。如与上年度相比的办案、破案数量、质量等

情况，以及与办案有关的其他情况。

2、装备、设备配备方面。主要考核按计划配备

的设备、器材和车辆等的品种、数量，发挥的作用，

预期效益的实现程度等。

3、修缮经费方面。主要考核修缮面积、项目完

成程度及效果等。

（三）年度决算时，省级财政部门应及时将专项

经费以及省级财政配套经费的效益考核情况，分项目

向财政部专题报告。财政部将省级财政部门上报的效

益考核情况，作为今后确定补助专项经费数额的依据

之一。对效益情况好的，根据需要继续给予补助；对

不报效益情况、效益不好或反映情况不真实的，在安

排下年度专项经费补助时原则上不予考虑。

第七条  本办法自 1994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省

级财政部门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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